
证券代码：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5-096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进行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关联董事张峰、俞越蕾、王学勇已

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5年预

计金额

2025年 1-11
月实际发生

金额（未经

审计）

本年预计与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或接受劳

务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商品 2,000.00 1,404.96 -

新昌县捷成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及

劳务
1,600.00 1,463.85 -

嵊州市莫拉克纸业有限公司 商品 200.00 123.31 -

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商品及

劳务
150.00 83.93 -

南阳勤大钢管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 300.00 125.58 -

四川虹林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 200.00 38.30 -

New Polaris Inc 劳务 200.00 154.02 -

小计 4,650.00 3,393.95 -

向关联人

出售商品

或提供劳

务

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商品 68,000.00 56,975.90 -

嵊州市恒鹰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水电 150.00 114.14 -

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或
五洲控股其他下属子公司)

水电 80.00 53.66 -

商品及

劳务
200.00 8.97 -

新昌县捷成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 800.00 559.34 -

小计 69,230.00 57,712.01 -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嵊州市恒鹰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厂房 70.00 63.58 -

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或
五洲控股其他下属子公司)

厂房 39.00 29.25 -

小计 109.00 92.83 -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浙江新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职工宿

舍
30.00 30.00 -

合肥金昌轴承有限公司 厂房 6.00 - -

小计 36.00 30.00 -

合计 74,025.00 61,228.79
12月关联交

易尚未计入

注：1、公司向关联方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出售商品及劳务金额按净额法统计；

2、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3、New Polaris Inc 关联交易金额按等值人民币金额计算。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6 年，公司全年预计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50,806.00万元。具体交易事项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次预计

金额

2026年预计发生关

联交易关联方对应

2025年 1-11月实际

发生金额（未经审

计）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设备或接

受劳务

新昌县捷成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及劳

务
1,000.00 904.51

嵊州市莫拉克纸业有限公

司
商品 200.00 123.31

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商品、设

备及劳务
900.00 83.93

南阳勤大钢管科技有限公

司
商品 300.00 125.58

New Polaris Inc 劳务 200.00 154.02

小计 2,600.00 1,391.35

向关联人

出售商品

或提供劳

务

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商品 45,000.00 56,975.90

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商品 2,500.00 -

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水电 50.00 167.80

商品及劳

务
600.00 8.97

小计 48,150.00 57,152.67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厂房 20.00 92.83

小计 20.00 92.83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浙江新春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职工宿舍 30.00 30.00

合肥金昌轴承有限公司 厂房 6.00 -

小计 36.00 30.00

合计 50,806.00 58,666.85

注：1、公司向关联方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出售商品及劳务金额按净额法统计；

2、New Polaris Inc 关联交易金额按等值人民币金额计算；

3、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包括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嵊州

市恒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4、公司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或劳务金额按净额法统计；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包括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亚盛机械有限公司、洛阳 LYC 汽车轴承科技

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浙江新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春咨询”）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南门外 100 号

法定代表人：俞继平

注册资本：1,857.7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

截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1,064.10 万元；净资产：-226.02 万元；

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8.65 万元(2025 年 1-9 月数据未经

审计)。

新春咨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嵊州市恒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嵊州恒鹰”）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经济开发区经环东路 89 号

法定代表人：王翔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动力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

机械配件、精密机械零部件、泵阀；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2,337.57 万元；净资产：383.20 万元；

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374.55 万元；净利润：-56.89 万元(2025 年 1-9 月

数据未经审计)。

嵊州恒鹰曾受实控人控制，根据《上市规则》，股权处置后 12 个月内仍视同

关联方披露。

3、浙江恒英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英新材料”）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兴梅大道 23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王翔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13,721.83 万元；净资产：3,819.35 万元；

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814.05 万元；净利润：-279.13 万元(2025 年 1-9 月

数据未经审计)。

恒英新材料曾受实控人控制，根据《上市规则》，股权处置后 12 个月内仍视

同关联方披露。

4、合肥金昌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金昌”）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 245 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俞继平

注册资本：6,8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劳务服务（不含劳

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3,701.96 万元；净资产：2,856.23 万元；

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55.91 万元；净利润：238.56 万元(2025 年 1-9 月数

据未经审计)。

合肥金昌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5、嵊州市莫拉克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拉克纸业”）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达成路 85 号一楼西面第一间（住所申

报）

法定代表人：张志明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加工、销售：纸箱；批发、零售：

纸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341.55 万元；净资产：143.96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29.17 万元；净利润：-1.42 万元(2025 年 1-9 月数据未经

审计)。

莫拉克纸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参股并有重大影响的公

司，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将其认定为公司

关联方。

6、新昌县捷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成机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昌县城关镇城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张亚峰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机械配件、轴承及轴承配件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771.48 万元；净资产：182.85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205.40 万元；净利润：37.13 万元(2025 年 1-9 月数据未

经审计)。

捷成机械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出于谨慎性原

则考虑，公司将捷成机械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7、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空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三江大道 128 号

法定代表人：吴定刚

注册资本：8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家用电器、制冷、空调设备、空气源热

泵（冷水）机组、水（地）源热泵机组及相关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和

服务，设备租赁，零配件对外加工，金属材料（不含金银）销售，房屋租赁、仓

储管理（不含危化品），厨房设备、消毒器械、智能消费设备、通信设备的研发、

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长虹空调系上市公司四川长虹（600839.SH）的孙公司。

四川长虹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9,898,714.17 万元；

净资产：2,607,269.41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8,188,887.38 万元；净

利润：100,783.00 万元(2025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长虹空调系同属公司控股孙公司四川长新制冷部件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最

终控制方控制的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8、四川虹林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林科技”）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洪恩东路 63 号

法定代表人：周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再

生资源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木制容器

制造；木制容器销售；平面设计；专业设计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包装装

潢印刷品印刷；特定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虹林科技系同属公司控股孙公司四川长新制冷部件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最

终控制方控制的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9、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轴股份”)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9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莹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轴承制造;轴承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

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轴承钢材产品生

产;计量技术服务;试验机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金属制品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

理;金属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持有洛轴股份 8.4972%的股权，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出于谨

慎性原则考虑，公司将其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10、南阳勤大钢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勤大”）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秋实路 7号

法定代表人：胡敬尧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属制品表面超声波技术处理,轴承钢管、轴承配件生产、销售,

轴承钢材、润滑油、机电设备、绝缘材料、磨具磨料、橡胶制品、五金工具销售

南阳勤大控股股东丁明华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五洲勤大轴承有限公司

30%股权，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将其认定

为公司关联法人。

11、New Polaris Inc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1221 College Park Dr Suite 116 Street, Dover, County of Kent,

DE

董事：James Qing Bai



经营范围：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组织从事任何合法的行为或活动

New Polaris Inc 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 WJB Automotive LLC 30%股权，根据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将其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法人生产经营正常，在与本公司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均能严格

遵守合同约定履约。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向长虹空调出售商品额度 45,000 万元，占公司本

次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的比例为 88.57%。长虹空调系上市公司长虹美

菱（000521.SZ）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四川长虹（600839.SH）的孙公司，双

方合作多年，长虹空调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

则进行，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关联交

易的定价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服务发生时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本公司生

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的效益。日常关联交易是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1 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OLE_LINK3
	OLE_LINK1
	OLE_LINK2
	OLE_LINK11
	OLE_LINK12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OLE_LINK4
	OLE_LINK6
	OLE_LINK5
	OLE_LINK7
	OLE_LINK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OLE_LINK10
	OLE_LINK9
	OLE_LINK17
	OLE_LINK18
	OLE_LINK19
	OLE_LINK20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